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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原件正反面扫描件；
2.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扫描件，留学回国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证书》扫描件；
3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电子版；
4.8年及以上化工企业生产、安全管理等工作经历证明原件扫描件（包括：①带有社保部门电子印章的累计满96个月的化工企业缴纳社保证明②单位劳动合同（可为多个）或者其他可以证明自身工作经历材料的扫描件）；
5.化工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或高级安全工程师职称原件扫描件；
6.化工类高级工程师职称原件扫描件；
7.化工类安全生产领域研究成果证明原件扫描件；
8.县（区）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或应急部门表彰的证书等原件扫描件；
9.其他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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